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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躍進與困難時期的社會動盪及控制

⊙ 李若建

大躍進與困難時期是當代中國歷史一個極其特別的時期。這一時期發生了人類歷史上少見的

饑荒，導致大量人口死亡。然而，與中國歷史上歷次饑荒相比，這場饑荒並沒有引發大範圍

的社會動盪，實值得深究。在這一時期的許多檔案資料還沒有公開、回憶錄也很少的情況

下，要全面開展這方面的研究恐怕為時過早，但是大躍進與困難時期已經過去40年了，如果

繼續等待下去，我們就會對這一段深刻影響當代中國歷史的事件更加陌生，也更難從中總結

出對今天發展有益的經驗。筆者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文資料全部來自已公開的文獻。

一 社會動盪情況

在1957年之前和1957年間，中國已經出現一系列社會不穩定的現象。城市出現工人罷工和學

生罷課，農村出現農民的抗議活動。據不完全統計，1956年9月以後的半年內，先後有一萬多

工人罷工，一萬多學生罷課，幾十個縣的農民鬧事1。1957年全國發生暴亂案34起，其中已經

暴亂14起2。1958年的大躍進開始以後，社會動盪明顯加強。

甲 社會動盪的類型

（1）暴動、叛亂與騷亂 由於目前一些地區的地方志還沒有出版，再加上筆者無法查閱所有

已出版的地方志，因此下面的資料並不完整。

這一期間最大的叛亂是1959年在西藏發生的，範圍涉及到青海省。1958年青海省循化縣發生

武裝叛亂3。1959年青海省海西州發生部落叛亂4。1962年新疆伊犁地區發生騷亂。1958年甘

肅的廣河、東鄉等地發生大規模反革命叛亂5。1960年甘肅涇川縣發生反革命叛亂6。1963年

甘肅嘉裕關市發生反革命叛亂7。從1956年到1961年元月，四川省阿壩地區少數民族上層發動

的武裝叛亂持續不斷8。1960年四川開縣發生武裝暴亂9。1958年雲南鶴慶縣在三縣的結合部

發生土匪騷亂10。大躍進中，雲南麗江地區部分藏族、彝族群眾暴亂，紅河、曲靖地區都有

小規模暴亂。邊沿一帶州縣發生人口外逃，總數達八萬人11。1958年雲南牟定縣有人對大躍

進不滿，打死公安人員，攻打區公所12。1958年雲南祿勸縣發生暴亂13。1959年雲南建水縣發

生暴亂14。1961年雲南省南華縣發生暴亂15。1958年9月雲南西盟發生武裝叛亂，1962年雲南

鎮源縣發生30餘人的暴亂16。1958年11月貴州水城縣發生暴亂，1960年貴州織金縣、普定縣

和六枝市交界地區發生暴亂。1962年貴州盤縣發生暴亂17。1958年廣東陽山縣發生暴

亂18。1958年廣東連南和連山兩縣的瑤族地區發生暴亂19。1958年和1959年廣東翁源縣兩度發

生暴亂20。1958年廣西百色縣發生暴亂21。1959年安徽岳西縣發生暴亂22。1960年安徽績溪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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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反革命暴動 。1958年湖北五峰縣發生暴亂 ；同年，湖北竹溪縣發生暴亂 。同年冬，

湖北長陽縣發生暴亂26。1959年湖北保康縣有人自稱皇帝，糾集200多農民企圖暴動27。

根據地方志的資料，絕大部分暴亂的規模都不大。要特別強調的是，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

有些所謂的反革命暴亂未必有政治動機。由於地方官員的無限上綱，使有些正常的反映意見

行為，或者是有些偏激的行為成為反革命暴亂。例如在1957年12月雲南通海一名共產黨員向

上級寫意見書，反映該鄉缺糧情況，並且發動800多人在意見書上簽名，結果被定為「反革命

騷亂」，14人遭冤獄，到1979年才平反28。

（2）刑事犯罪 受到饑荒影響，全國的社會治安惡化。1957年全國刑事犯罪立案數是29.8萬

件，1961年上升到42.2萬件，是1952-72年間最高的一年。1961年以後，隨著饑荒緩和，刑事

犯罪立案數又逐步下降。根據現有資料推斷，大躍進期間的社會治安普遍惡化。當時安徽省

的社會治安明顯惡化，與財產有關的犯罪率急劇上升，1961年全省刑事案件發案數比1957年

增長了18.1%，同期搶劫案件增長了310.0%，盜竊案件增長了44.0%。在刑事案件發案數量上

升的同時，因刑事案件而傷亡的人數也顯著上升，但是因為刑事案件造成的財產損失並沒有

明顯變化，這可能反映了當時社會的貧困狀態。

1960年在遼寧撫順地區，治安問題集中表現在強要強拿糧食、農副產品及與此相關的票證

上29，反映了一些人因饑荒而鋌而走險。據黑龍江省1963年對2,234個企業的統計，1.3%的職

工有貪污和投機倒把行為30。廣州市在1960年開展打擊偽造糧票、塗改糧證和盜賣糧食的現

行犯罪份子運動，僅廣州市的一個區在一個月裏就破獲這類案件204宗，其中大案15宗31，在

一個區裏有如此多有關糧食的犯罪，說明饑荒在城市蔓延。

（3）搶奪糧食 在饑荒中，最容易發生的事情就是偷搶糧食。以今天的眼光看，當時一些暴

亂未必有甚麼政治動機，其實質恐怕就是搶糧食。1960年12月安徽蕪湖專區發生大小搶糧事

件180起，據查清的96起統計，搶走糧食3.6萬斤；1961年初全省又發生搶糧事件65起，搶走

糧食萬多斤。直到1962年春仍有搶糧事件發生。搶糧事件主要發生在群眾生活困難大的地

區。據淮南等13個縣22起搶糧事件調查，參與者5,495人32。甘肅省在1961年1月間發生哄搶

糧食事件五六百起，損失糧食百萬斤以上，牲畜近萬頭，還有大批百貨，使交通陷於癱

瘓33。1961年在張掖市發生3,000多人搶國家糧庫哄搶糧食事件34。1961年甘肅安西縣發生群

眾砸開國家糧食倉庫搶糧食事件35。四川省石柱縣在1960年5月發生百餘人的暴亂，吊打幹

部，搶奪糧食36。貴州省雷山縣在1960年發生多次哄搶國家糧庫事件37。貴州黎平縣1960年12

月至1961年1月期間發生4,000多群眾因缺糧而哄搶國家和集體糧食事件38。廣東省潮州市也

發生哄搶集體糧食事件39。

（4）政治案件 除了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之外，困難時期的政治案件也大幅度上升。在江西

省，由於糧食緊張、所有制、幹部作風、城市副食品和日用品供應等方面的問題，導致人民

內部矛盾緊張，廠礦破壞事故、反革命標語與反革命謠言增加。1960年江西省政治案件比

1959年增加38.5%，刑事案件比1959年增加13.2%，政治性謀害、縱火、投毒案件突出40。廣

州市在有可比資料的1950-53年和1960-65年間，1960年反革命在刑事犯罪中的比重佔14.5%，

是有資料年份中最高的41。銅陵市1960年全市發生反動標語、傳單、謠言案件比上年上升

107.7%，廠礦企業發生破壞嫌疑事件比上年上升230%42。政治案件中，有些人並非對政治不



滿，而是對領導有意見。例如廣西憑詳有一位工人因說了不滿領導的話，竟然被冠以破壞大

煉鋼鐵的罪名，判刑五年，入獄後再加兩年43。

（5）宣泄不滿的情緒 民眾對大躍進與困難時期也有不滿。一個突出的事例是湖南一位女工

不畏個人安危，到北京國務院北門外貼了「中央首長，睜開你們雪亮的眼睛到下面去看一

看」和「打倒、鏟除、消滅人民公社」等內容的標語44。河北有一位農民當面不客氣地對周

恩來總理說：「再吃兩年大鍋飯，連你們也得餓死了。」45在大躍進時期還是有頭腦清醒的

人，一些縣級幹部和普通幹部認為大躍進是吹起來的、是浮誇，大煉鋼鐵是得不償失。民主

人士更是直言不諱，認為是瞎來、唯心、人心喪盡。軍隊的幹部中同樣存在著不滿情緒46，

到了1960年甚至有士兵質疑毛澤東是否知道情況47。據當時上海警備區副政委匯報，由於國

家困難，許多地方餓死人，戰士的家多在農村，親友沒有飯吃，農村幹部作風不好，強迫命

令，捆人打人，有的戰士對此講幾句怪話，連隊幹部就認為是反對三面紅旗，還根據戰士思

想情況把士兵分成三類，有的甚至劃成落後份子48。當時在高等學校也有學生發泄不滿情

緒。據1963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高等學校應屆畢業生中政治上反動的學生處理通

知》，全國各地處理了五六百名反動學生，據稱這些反動派學生「對我猖狂進攻的程度，已

經相當甚至超過反右鬥爭中的極右份子」49。

（6）其他問題 困難時期的人口外流，導致一些外流婦女與他人非法同居以及各類民間糾

紛。安徽六安縣發生過聚眾搶拉重婚婦女事件多起50。在公社化的過程中，土地、山林的權

屬一再變動，因此引發許多矛盾。1958年後，廣東化州縣因土地、山林、水利糾紛引起的聚

眾鬥毆事件時有發生，僅1959年4-9月全縣就發生452宗，1961年開始這類案件才趨於下

降51。

乙 社會動盪的特點

當時社會動盪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比較集中在少數民族地區和邊遠山區。從前面的資料中可以

看出，比較有規模的暴亂多發生在少數民族地區和邊遠山區。這與當時一些地區過激的民族

政策有關，同時也與嚴重災荒的空間分布在山區居多有關52。

社會動盪的另一個特點是與經濟問題關係密切。直接的哄搶糧食、經濟犯罪是饑荒的結果，

一些暴亂也與饑荒有關，有的暴亂份子的行為是搶糧食、搶商店、殺豬。

二 產生動盪的原因

導致社會動盪的最主要原因是發動大躍進的決策失誤，直接原因是饑荒與基層幹部的作風。

（1）饑荒 饑荒是導致動盪的最主要原因，當時個別地方甚至出現人相食的現象。根據筆者

見到的資料，出現人相食的地區有：甘肅臨夏地區個別地方53、甘肅定西地區的通渭縣54、河

南商城55。在四川富順縣有饑民挖泥土吃56。因生活所逼，安徽農民偷青、吃青（偷割青苗

和未成熟的莊稼）的情況很普遍，以1960-61年春最為嚴重57。1959年安徽岳西縣發生暴亂，

其行動綱領是「襲擊糧庫，奪回糧食」58。當時甘肅還發生過饑民哄搶部隊押運的軍隊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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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車事件，饑民一邊搶一邊把米往嘴裏塞 ，可見是餓極了。1960年12月中央工作組到達甘

肅省定西縣，當時提出的口號是「搶救人命」60。1960年甘肅山丹縣委的一份報告，非常恰

當地說明了當時許多地方農村的情況：「當前我縣農村勞苦人民正處在水深火熱之

中……。」61

（2）幹部作風 大躍進時期，一些幹部作風惡劣，導致群眾不滿，甚至引發社會衝突。對大

躍進與困難時期幹部作風問題，筆者已經有初步研究62，這裏就不作進一步分析。

三 社會控制的手段

（1）嚴厲打擊社會動盪 當時控制手段是相當強硬的，任何犯罪的嫌疑都會受到嚴厲打擊，

這保證了社會的相對穩定，但也帶來了許多冤案。為了對付因饑荒引起的社會治安惡化，一

些地方官員採取強硬手段，在某種程度上維持了社會秩序。據安徽43個縣的統計，1957年12

月至1962年2月共逮捕、拘留、扣審、勞教、集訓15.2萬人，有的縣受到上述處理的人佔全縣

總人口3%之多。受處理比重最低的縣，人數也佔全縣總人口0.4%。有的群眾因為偷幾棵菜、

幾斤糧食、說幾句頂撞負責人的話也被拘留關押63。1958-60年，安徽天長縣法院帶著蓋好公

章的空白判決書下鄉，遇到被認為表現不好的人，隨時判決，宣布管制。公安、檢察機關和

公社幹部亦可隨時填寫空白判決書，甚至出現少數口頭判決現象64。1961年四川崇慶縣開展

了七天的突擊「治安運動」，對909名有小偷小摸行為的人進行鬥爭，出現打死和被打者自殺

事件12起65。1958-61年間雲南省楚雄自治州共打擊現行反革命5,813人，在1958年共打擊各

種壞份子10,549名，其中死刑37人，逮捕3,238人，勞動教養702人，被打擊的壞份子約佔總

人口0.7%66。

在當時的情況下，有不少冤案。1958年甘肅的廣河、東鄉等地發生大規模反革命叛亂，平叛

過程中發生嚴重擴大化。從1959-82年多次對這一事件進行覆查，1959-62年改判、釋放

16,849人，1972年對涉及參加叛亂的20,830人的案件進行清理，平反19,112人，佔

91.7%。1982年又一次覆查，除了維持原判181人外，對戰場上打死和失蹤人員分別作出處

理67。甘肅在1961年3月對近年來政治運動中受到批判的42,267名脫產幹部進行甄別，佔應甄

別幹部的98.9%，甄別結果是令人吃驚的：只有8,451人是原處理正確或基本正確，佔甄別幹

部的20%；部分錯7,632人，佔甄別幹部的18.1%；錯了和基本錯了26,147人，佔甄別幹部的

61.9%；另有37人是要加重處分，佔甄別幹部的0.1%68。河南省南陽地區在1962年對1958-61

年間各種刑事案進行覆查，覆查案件22,023件，涉及22,884人。原判正確的18,995人，佔

82.9%；有問題的3,889人，佔17.1%；其中錯案2,063人，輕罪重判1,309人，畸輕36人，其他

問題481人69。1962年銅陵市對1957-61年月年中處置的反革命案件與刑事案件進行覆查，其

中重點覆查452件，處理結果是：正確和基本正確的佔54.4%，有問題的佔45.6%，其中冤案、

錯案佔23%，定性不當佔6.6%，輕罪重判佔15.9%70。這是在1962年的覆查，如果放在今天來

覆查，恐怕冤案、錯案更加多。安徽靈壁縣1957-63年的情況同樣說明冤案、錯案的比重相當

驚人，1957-63年間，大約30%的刑事案件和40%的反革命案件是冤案、錯案71。雲南祿勸縣在

1958年發生暴亂後逮捕117人，其中被刑訊逼供打死24人，打傷致死七人，致殘29人，判刑50

人。1987年覆查該案，維持原判26人，改判一人，其餘宣告無罪72。1952-90年間，雲南耿馬

縣一共判處死刑27人，其中在1958年判處的11人；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47人，其中在1958年



判處的18人；判處15年以上徒刑的106人，其中在1958年判處的63人73。從耿馬縣的情況看，

當時是建國以來控制最嚴厲的時期之一。在今天看來，當時有些案件是荒唐滑稽的。河南有

兩個老農抵制密植，少下麥種，被法院以「破壞生產罪」，各判處三年徒刑。青海有一名21

歲的學生，因饑餓偷殺了生產隊的兩隻羊，割了一對驢耳朵，被法院以「殺害牲畜罪」判處

10年徒刑74。

（2）過度的懲罰 在講階級鬥爭的年代，對「階級敵人」的嚴厲懲罰是近於殘酷的，因此這

種懲罰對大部分人來說起了恐嚇作用。大量可能製造麻煩的人被作為階級敵人受到專政，減

少了可能的社會動盪。安徽六安縣1959年總人口是97.45萬，而全縣有五類份子23,078人75，

佔全部人口的2.4%，大約佔成年人的4%左右。

四 社會相對穩定的基本因素

困難時期發生了那麼大規模的饑荒，死了那麼多的人，但是整個中國社會並沒有出現大範圍

的動盪，其中原因很值得探討。如果歸納一下，大致有幾個因素：第一，社會控制嚴密；第

二，平均主義的分配制度；第三，救濟及時；第四，處理不得人心的幹部，平息民憤；第

五，民眾對饑荒習以為常。

（1）社會控制嚴密 建國後，中國的社會控制完善程度迅速達到了空前的水平，執政的中國

共產黨黨員人數快速膨脹。1949年黨員人數是449萬人，1957年達到1,272萬，大躍進期間黨

員人數也加速發展，1961年黨員人數進一步增加到1,700萬人76。1949-61年間中共黨員人數

平均每年遞增11.7%，1961年黨員人數相當於全國總人口的2.6%。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遍及

各個部門和鄉村，使得政府的控制比較容易，一旦出現動盪情況也比較容易遏止。

（2）平均主義 中國歷史上，大饑荒的結局往往是農民暴動，其原因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

死骨。有人快要餓死，而有人還在花天酒地，那些要餓死的人自然鋌而走險，揭竿而起。土

地改革後，中國農村的貧富懸殊問題得到了根本改變。農業合作化以後農民的私有財產所剩

無幾，收入差距進一步縮小。平均主義的分配制度恰好使中國在困難時期避免了一場動亂。

（3）救濟及時 政府在困難時期的初期並沒有採取有效的措施來克服饑荒，從而使饑荒惡

化。不過到了1960年，政府利用中央集權的優勢，三年內大規模下放約3,000城鎮人口，減輕

了政府的糧食負擔，同時推行「三自一包」（發展自由市場、發還和擴大自留地、工商業自

負盈虧、農業採取包產到戶）政策，極大調動了民眾的生產積極性，幫助政府渡過饑荒。為

了渡過難關，從1961年初中國開始大量進口糧食，僅僅在1961年2-6月間就進口糧食43億

斤77，相當於當時每個中國人進口糧食6.5斤。對因為饑荒引起的疾病，給予集中治療，同時

給予食品方面的補助。例如廣東化州縣對全縣6,100多水腫病人集中免費治療，每人每天發放

大米一斤、油三錢、糖半兩、肉一兩，到1961年末，治瘉水腫病人5,900人78。

在地方官員默許和支持下，當時的一些重災區通過「包產到戶」，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使

生產迅速恢復，也有助於克服困難。例如在安徽太湖縣的一個大隊，在1960年有20%的人浮

腫，70%的戶是漏屋破鍋；而通過包產到戶後，1961年糧食增產81%，這還不包括自留地在

內。山東惠民縣的一個村有225人，在1959-61年死了75人，包產到戶後從靠國家救濟變成可

以賣糧食給國家79。安徽省在1960年人口負增長嚴重，1961年開始恢復，這與該省的包產到

戶有關係。



（4）處理不得人心的幹部 政府一方面採取比較靈活的「三自一包」政策，另一方面採取措

施懲罰、撤換對饑荒直接負責的官員。農村的一些基層幹部在「三反運動」中被整肅，通過

這些方式讓民眾出口氣，平息民憤。國外有學者認為，當時黨的策略是把災難歸咎於基層，

認為是基層幹部的馬列主義水平低造成了災難，通過這種方式暫時保住了黨的面子80。雖然

不少基層幹部在大躍進過後受到處分，不過大多數後來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平反。對於基層幹

部來說，許多處分確實是不公道的，是把本來上級應該承擔的責任推給下級。不過基層幹部

暫時的委屈卻平息了群眾的怒氣。

在困難時期，各地檢察機關對基層官員的違法亂紀行為也進行了打擊。1959-60年廣東檢察機

關單獨或協同有關部門查處違法亂紀2,182人，根據廣東22個縣市統計，由於違法亂紀引起的

命案150件，毆打重傷96件，姦淫婦女156件。1963年黑龍江檢察院查處的707起違法亂紀案件

中，私立公堂、捆綁、吊打等68起，貪污404起。1962年山東、遼寧、貴州、甘肅和安徽等五

省就查處違法亂紀案件8,627件，大部分是發生在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高潮中。1963年河南、

安徽、福建、山東、黑龍江、甘肅六省查辦違法亂紀案件8,636起81。通過查辦違法亂紀案

件，在某種程度上緩解社會的不滿情緒。

河南省信陽地區是大躍進時人口死亡最多的地區之一，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的半年

內，800萬人口中死了14.2%，大牲畜損失24.6%，家禽、家畜損失70%以上，破壞大型農具

78.3萬件，破壞房屋77.4萬間，田地荒蕪144萬畝82。在死亡率最高的光山縣，人們吃野菜

根、樹皮、稻穀殼、莊稼桿。男人餓死了，女人就跑到其他地方；父母餓死了，孩子成了孤

兒被帶走。外逃的人有的就死在路邊。有的家裏死了人，可是活的人餓得抬不動死屍，只好

把死屍放在家裏。有的全家都餓死了，有的小村莊整村人都餓死了。許多農民跑到縣城找吃

的，可是縣城站崗不讓進，所以城外的雪地上都是死人。後來政府用「每埋一個屍體，發一

斤糧食」的辦法，把近十萬具屍體埋葬83。

當時中央把河南信陽地區的大饑荒定為「信陽事件」，定性為「民主革命不徹底」，是「反

革命復辟」，是「敵人利用我們工作中的失誤，打著我們的招牌，進行大規模、最殘酷的階

級迫害」，是「敵我矛盾」。中央派幹部359人，河南省委派幹部765人，抽調各市縣幹部

2,986人，對信陽地區進行整風整社。1960年12月中央對信陽事件重新討論，對涉及的少數人

按敵我矛盾處理，大部分人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恢復工作84。

1959年四川涪陵縣召開萬人「算帳會議」，清理大大小小幹部的「經濟問題」，揭發檢舉有

貪污、挪用、瞞產私分、多吃多佔行為的幹部7,990人，佔到會幹部的73.3%。清查的問題不

實甚多，後來大多數被否定。1962年涪陵縣整風，批鬥1,235人，其中200人逮捕法

辦85。1959年四川內江市將1,035名幹部劃為有貪污挪用錯誤的幹部，佔農村幹部的62.6%86。

顯然四川各地對幹部的清算有擴大化，但是多少也讓平民百姓出口氣。

（5）民眾對饑荒習以為常 中國歷史上發生過無數次的饑荒，餓殍遍野的情況時有發生。新

中國成立以後到1959年為止，大規模的饑荒雖然已經杜絕，但是小饑荒依然存在。根據政府

公布的資料，在經濟情況比較好的1957年有273人因饑荒而非正常死亡，1958年達到57,751

人。在相當一部分民眾心目中，饑荒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對待饑荒的態度也比較坦然。民眾

的這種心態對維護社會的平穩起了很大作用。

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社會生活上，大躍進與困難時期對中國的當代歷史產生過重大影響，因此



必須從學術的角度認真研究這一歷史時期，本文正是基於這一點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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